Repentance 悔改 舊約聖經常用「悔改」一詞來描述以色列人回轉歸神（如︰代下七14），作為對神應許要重賜國家恩福的回應。到了新約，悔改成了宣講的主題，對個人的需要有特別的啟示。這種信息先由施洗約翰的講道開始（太三5～12；路三7～14）。整本希臘文新約聖經所用的含悔改意思的詞語，皆與動詞metanoein有關，指「一個人心意的改變」；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因為它包括個人性情的重大改變，而心意的改變即包含他對自己和他的罪有不同的判斷，以及重估神對他的要求。故此，整個改變就不僅是思想頭腦上的不同判斷，而是宗教和道德態度轉換方向，歸順於神（帖前一9），以及一種新行為（徒二十六20），就如施洗約翰的講道所說明的。
悔改既以神為主導，又是人接受一套新生活原則，它與信心就有不容分割的關係，人亦只有透過信心才能真正認識神。有人嚴重地誤傳聖經的信息，把悔改與信心分割，以為只有當人肯悔改才能接受信心。實情卻非如此，悔改與信心是不能分割的；故此在使徒的講道中，他們有時叫人悔改（徒二38，十七30，二十六20），另有些時候則要人相信（徒十三38～41，十六31）。同樣地，罪得赦免可以是人悔改後的結果，或是信心的結果（徒二38，三19，十43）。故此悔改與信心實際上是一個行動的兩面，雖然新約論到的信心比較側重對基督的認識這一面（徒二十21）。這樣說來，悔改與信心都當視之為神的恩賜（徒五31，十一15～18；提後二25）。
我們可以從使徒早期的講道看到悔改的重要︰使徒認為悔改是基督教信息的首要原則（來六1）。雖然歸正（Conver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7,Name=Conversion}）*是心思上作決定性的改變，然而對神的心意要保持更新，卻是一個隨著信心增加而持久不斷的進程（羅十二2；弗四23）。在基督徒的生命中，信心的轉變與更新，屬於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*的主動過程，而重生與蒙保守則是此過程被動的一面。
因為羅馬教廷過於著重與悔改有關的補悔罪（為罪悲痛），結果認罪和補贖禮（Pen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15,Name=Penance}）*的思想就蓋過「心意更新」這概念。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重新發現希臘文metanoein一詞，從而把拉丁文武加大本之「做補贖禮」一詞替換下來，將信心與悔改緊密聯繫。
我們必須正視，悔改是一種道德行為，包括了人的知、情、意完全的轉變，接受神的旨意。故此認真說來，這是一個道德的神蹟，一項神的恩賜。與悔改常混淆的概念有悔罪、內咎或補贖禮，它們與恩典的思想不配合，悔改是以接受恩典為主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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